

关于做好2016年高等职业学校

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的通知》（教职成〔2015〕10号）和《关于做好2016年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144号）要求，决定开展2016年高等职业学校（含高等专科学校、其他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专科层次的学历教育）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2015年已招生专业整理分类工作

请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以下分别简称《办法》、《目录》）要求，对本校2015年已有专业、计划2016年继续招生的专业进行整理分类（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见附件1）。专业整理分类要求准确、规范，由各校自行开展并按要求在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网址：http://www.zyyxzy.cn）填报，未按要求在平台填报的视为自动撤销专业处理。我厅对各校专业整理分类只做形式审查。

二、做好2016年新增高职专业申报工作

（一）新增专业设置要求。

1.申报的2016年拟招生新专业必须与《目录》相符合，此次不接受《目录》外增补专业。

2.拟新增2016年招生专业要立足本校发展定位和办学特色，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鼓励学校新增申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和填补空白的专业，对于过热和布点数过多的专业进行申报限制（全区专业基本信息将在教育厅公众信息网：http://www.gxedu.gov.cn/公开）。

3.每所高等职业学校新增设专业原则上不超过3个，新建高等职业学校不超过5个。若学校撤销一个原有专业，则可以增加申报一个新专业。

4.可根据专业培养实际，自行设置专业方向，但专业方向名称不能与《目录》中已有专业名称相同，不能涉及国家控制专业对应的相关行业。

5.涉及医学、教育、公安和司法等国家控制专业申报应按照教育部和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规定在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申报。往年已经教育部审批同意开设的国控专业，可直接通过平台进行填报，但连续3年无招生的国控专业须重新申报审批。

（二）申报流程。

1.各高等职业学校根据办学条件、人才需求预测分析做好相关专业设置论证，并填写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请表》、《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报汇总表》（见附件2—4）以及平台自动生成的《2015年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实际招生专业情况表》和《2016年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拟招生专业情况表》。

2.教育厅根据《办法》对拟增设的新专业进行审核，对符合备案条件的新专业报教育部备案或审批。

3.各高等职业学校增设新专业由教育部审核汇总后，统一向社会公布。

三、其他要求

（一）平台数据填报。
各高等职业学校务必于2015年12月4日前登陆平台完成2016年拟招生专业信息填报工作。学校用户名及密码由我厅另行通知各校平台负责人。

（二）增补专业建议填报。
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各高等职业学校可通过平台对《目录》增补专业（2017年起开始招生）提出建议。

（三）材料报送。
各高等职业学校务必于2015年12月4日前将以上2016年新增高职专业申报材料（含正式公文）一式2份加盖公章后报送至我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电子版材料以“××（学校全称）2016年专业申报材料”命名发至邮箱：gxzcc001@163.com。
未尽事宜请与我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联系，联系人及电话：刘雪梅，0771—5815180；岑妍梅，13006915360。地址：南宁市竹溪大道69号2421室，邮编：450021。

附件：1．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新

旧专业对照表

2．普通高等学校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申

请表

3．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家控制的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专业申请表

4．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专业申报汇总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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